附件：           
国家认监委(CNCA)能力验证计划报名表
项目编号：CNCA-15-A17
	 项目名称
	  铂饰品中铂含量的测定

	实验室名称/法人单位名称
	 

	
	

	通讯地址

邮  编
	 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/传真/
手机/E-Mail：
	

	实验室该检测项目资质情况
	□已获计量认证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未获计量认证

□已获实验室认可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未获实验室认可

	拟采用的

检测方法
	

	说明：

1. 实验室应独立地完成能力验证项目的试验；

2. 对初测结果不满意或可疑的检测机构，将给予一次补测机会；如补测后结果仍不满意，认监委要求实验室采取有效的整改措施；
3. 对于结果满意的检验机构，国家认监委将建议有关部门在相应领域指定、授权、委托检验任务时，优先选用；并在下一年度的实验室资质认定（计量认证／审查认可验收/授权）和实验室认可评审时，免予对该项目的现场实验；

4. 在能力验证结果报告中，出于为实验室保密原因，均以实验室的参加代码表述；

5. 实验室填好报名表并返回能力验证提供者后，不得无故退出本次计划。

6. 能力验证计划报名表可在国家认监委（www.cnca.gov.cn）上下载
实验室负责人签名：

实验室（盖章）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